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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山东理工大学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 

鲁理工大党办发〔2020〕1 号 

 

 

党委办公室  校长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山东理工大学深入开展 

严肃财经纪律和“小金库”专项检查工作 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山东理工大学深入开展严肃财经纪律和“小金库”专项检

查工作实施方案》业经研究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

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党委办公室 

校长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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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理工大学深入开展严肃财经纪律和 
“小金库”专项检查工作实施方案 

 

根据山东省有关严肃财经纪律和“小金库”专项检查工作要

求以及学校 2019 年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安排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目标 

通过开展严肃财经纪律和“小金库”专项检查及处理工作，

坚决纠正和查处学校财经领域各种违规违纪行为，着力强化廉政

风险源头治理，促进内部控制、财经制度建设和执行，推进厉行

节约反对浪费，从源头上斩断不良作风的“资金链”，确保学校

事业的健康发展。 

二、检查内容 

本次专项检查及处理工作主要内容是：2017 年以来违反财

经纪律以及设立“小金库”的有关问题。数额较大和情节严重的，

可追溯到以前年度。重点包括： 

（一）收入管理方面：重点检查学校及各部门、单位取得各

种形式收入的缴费方式、收费审批及备案手续、收入合同及协议、

收费标准及执行、应收尽收核对、账务核算口径等内容。 

（二）公用经费支出方面：重点检查“三公”经费、差旅费、

会议费、培训费等存在的支出违反规定问题。 

（三）资产及招标采购管理：重点检查固定资产账实管理、

擅自出租出借处置资产、未按规定实施政府采购、政府采购预算

执行慢等违反规定问题。 

（四）设立“小金库”情况。继续深入开展“小金库”检查



— 3 — 

工作，对违反法律及其他有关规定，应列入而未列入规定账户、

账簿的各项资金（含有价证券）及其形成的资产进行清理检查，

重点检查是否存在以下形式的“小金库”： 

（1）利用学校国有资产取得的各种经营性收入、处置收入

设立的“小金库”；（2）举办、联办的各种学历班和培训班收

入设立的“小金库”；（3）收取的各种赞助、捐赠款，外单位

给付的折扣、手续费、业务费、咨询费等设立的“小金库”；（4）

收取各种形式的押金、保证金设立的“小金库”；（5）出借资

金及银行存款所产生的利息等投资收益设立的“小金库”；（6）

各种罚没收入，各类协会、学会的会费收入设立的“小金库”；

（7）代办、代收款项，包括接受外单位及上级主管部门委托收

取的各种基金、收费等设立的“小金库”；（8）虚假经济活动

和假发票套取资金设立的“小金库”；（9）虚列会议费、培训

费和出国（境）费用、咨询费、手续费等套取或转出资金设立的

“小金库”；（10）机房上机、各类办证、各类考试收费设立的

“小金库”；（11）各类法人单位开展经济业务未入账资金设立

的“小金库”；（12）使用“小金库”款项购买消费卡；（13）

其他应纳入而未纳入学校账内核算的收入设立的“小金库”。 

以上内容中存在的具体违规情形见《严肃财经纪律和“小金

库”检查及处理自查自纠问题清单》（附件 2）。 

三、方法步骤及有关要求 

专项检查及处理工作采取自查自纠与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

式进行，时间自本方案发布之日起至 2020 年 4 月底结束，主要

分为自查自纠阶段、重点检查阶段、整改落实阶段三个阶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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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自查自纠阶段（自方案发布之日至 1月 6日） 

各部门、各单位要认真组织自查，做到不走过场、全面覆盖。

要在内部公示专项检查及处理的内容和要求，按照《严肃财经纪

律和“小金库”检查及处理工作自查自纠问题清单》列示内容，

逐项深入查找在执行财经纪律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。同时，对自

查出的问题，认真分析原因，坚决进行纠正。各部门、单位主要

负责人对自查自纠情况负完全责任。 

自查自纠工作结束后，各部门、单位要认真总结，于 1 月 6

日前上报自查自纠总结报告及《严肃财经纪律和“小金库”检查

及处理工作自查自纠问题清单》要求的表格材料。自查报告内容

包括工作开展情况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、整改方案（包括时

间、事项、措施、责任人等）。无违规事项的部门和单位也应当

认真总结自查自纠情况，实行零报告，同时填写报送相关表格材

料。所有材料经部门、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按时报送至计划财

务处计划管理部（鸿远楼二楼西侧 220室）。 

（二）重点检查阶段（1 月 6日至 3 月 15日） 

在自查自纠的基础上，学校专项检查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开展

重点检查。重点检查面不低于单位总数的 10%。重点检查的对象

主要是有群众举报的单位；自查自纠措施不力、工作走过场的单

位；经济活动较多的单位。 

重点检查阶段分两个时间阶段，一是 1 月 6 日至 11 日，抽

查部分学院；二是 2月 15日至 3月 15日，抽查部分学院和部门。 

（三）整改落实阶段（3 月 15 日至 4 月 30日） 

各部门、各单位要针对专项检查及处理中发现的问题，认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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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整改方案并抓好落实。能立即整改的要立即整改，不能立即

整改的，要说明原因，并明确整改措施和时限。在整改过程中要

深入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，进一步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和制度规定，

推动建立维护财经秩序的长效机制。 

四、组织领导 

（一）组建工作机构 

学校成立深入开展严肃财经纪律和“小金库”专项检查工作

领导小组（附件 1），全面领导和协调专项检查工作。下设专项

检查工作组，由党委（校长）办公室、纪委机关、审计处、计划

财务处、资产管理处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等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。 

各部门、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担负起专项检查工作的领导

责任，把专项检查工作摆在重要位置，进一步强化责任，认真抓

好落实。 

（二）落实举报制度 

学校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：2782686，举报邮箱：jiweijubao 

@sdut.edu.cn。建立并落实举报登记和查处督办制度，认真做好

举报的受理工作。 

（三）切实加强督导 

学校专项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应当切实加强督促指导，协调解

决有关问题。对组织领导不力、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不认真，以

及拒绝接受重点检查的部门和单位，及时给予批评并责令整改。 

（四）严肃执纪问责 

对检查中发现的设立“小金库”、公款私存、违反八项规定

精神等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，由纪委监察、审计等部门严肃追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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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责，发现一起，查处一起，切实遏制财务管理中违规违法违纪

行为，努力形成严肃财经纪律、严守财经秩序的浓厚氛围。 

 

附件：1.深入开展严肃财经纪律和“小金库”检查工作领导

小组 

2.严肃财经纪律和“小金库”检查工作自查自纠问题

清单 

3.严肃财经纪律和“小金库”检查工作自查自纠工作

报表模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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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严肃财经纪律和“小金库”专项检查 
工作领导小组 

 

组  长：张铁柱 

副组长：王立斌  张金生 

成  员：陈  靖  高连歌  宫本高  麻国升  张开旺 

李新红 

办公室设在计划财务处，麻国升兼任办公室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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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严肃财经纪律和“小金库”检查工作 
自查自纠问题清单 

 

序号 项    目 需提供资料 

1 收入管理方面   

1.1 收费资金存入个人账户或滞留个人手中，未及时全额上缴财务指定账户 

2017-2019年创收
收入明细账、收费
审批单（备案表）、
合同协议、业务台
帐（注明上缴财务
账户情况）。 

1.2 各项收费审批或备案手续不完备 

1.3 实际收费金额与收费标准是否一致，如果不一致，是否履行了审批手续 

1.4 
经济事项未建台账，未做到应收尽收。与收款有关的记录是否核对一致，
例如合同约定金额与实际收款金额一致，学费明细与成绩单、毕业名录一
致，如果不一致，是否有合理原因并经内部审批 

1.5 
上缴财务时，注明的收款来源、计入的账户与实际的性质和来源不一致，
例如应冲减预算支出的收入计入创收账户、房租收入计入横向课题等情况 

1.6 对外签订的有分成比例的合作办学合同无审批手续 

2 公用经费支出方面 
 

2.1 公务接待 
 

2.1.1 向下属单位转移、摊派支付公务接待经费用 

2017-2019年自查
自纠报告中单独
报告并承诺。 

2.1.2 以现金方式结算招待费用 

2.1.3 将个人负担消费、休假、探亲等活动纳入公务接待范围 

2.1.4 存在“同城接待”问题 

2.1.5 同一公务接待活动多次接待问题 

2.1.6 陪餐人数超标准 

2.1.7 
提供鱼翅、燕窝等高档菜肴和用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菜肴，提供香烟和酒
水，使用私人会所、高消费餐饮场所 

2.1.8 超标准安排接待住房，额外配发洗漱用品 

2.1.9 
接待费报销凭证应当包括财务票据、派出单位公函（邀请函、访问函、会
议通知等证明公务活动的有关材料）、公务接待审批单和接待清单等不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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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公车购置及运行管理   

2.2.1 借用下级单位及其他单位车辆、接受企事业单位及个人捐赠车辆 

2017-2019年自查
自纠报告中单独
报告并承诺。 

2.2.2 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程序购置公用车 

2.2.3 向下属机构、企事业单位、地方转移、摊派支付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经费 

2.2.4 公务用车增加高档配置或者豪华内饰 

2.2.5 在车辆维修费用中虚列名目或者夹带其他费用 

2.2.6 公款报销私家车费用 

2.2.7 公务用车租赁管理办法执行情况 

2.3 因公出国   

2.3.1 超预算、超标准列支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 

2017-2019年自查
自纠报告中单独
报告并承诺。 

2.3.2 公用经费列支与本部门业务工作无关的出国（境）考察或者培训费用 

2.3.3 接受或变相接受企事业单位资助、摊派和转嫁出国（境）费用 

2.3.4 向下属单位转移、摊派支付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 

2.3.5 出国手续不全，如无请假手续、出国审批手续等 

2.3.6 报销与出访任务无关的支出 

2.3.7 
擅自增加出访国家或者地区，擅自绕道旅行，擅自延长在国（境）外停留
时间 

2.4 差旅费   

2.4.1 存在无明确公务目的、无实质公务内容的出差 

2017-2019年自查
自纠报告中单独
报告并承诺。 

2.4.2 存在以公务差旅名义和方式变相旅游情况 

2.4.3 存在借出差机会绕道或中途滞留旅游等情况 

2.4.4 存在向下级单位、企业或其他单位转嫁差旅费的情况 

2.4.5 存在虚报冒领差旅费的情况 

2.5 会议费、培训费   

2.5.1 超预算列支会议费、培训费 
2017-2019年自查
自纠报告中单独
报告并承诺。 

2.5.2 超标准列支会议费、培训费 

2.5.3 向下属机构、企事业单位、地方转嫁或摊派支付会议费、培训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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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.4 以现金方式结算会议费、培训费 

2.5.5 在会议费、培训费中列支公务接待费 

2.5.6 虚报、冒领、骗取会议费、培训费 

2.5.7 执行一会一结算、一培训一结算情况 

2.5.8 
费用报销应提供会议或培训通知、参加人员名单、费用原始明细单据，以
及应报批会议、培训的批复文件等凭据情况 

2.6 其他   

2.6.1 专项资金项目预算执行进度低于时间进度 

2017-2019年自查
自纠报告中单独
报告并承诺。 

2.6.2 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或以各种名义变相发放福利情况 

2.6.3 存在利用公款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

2.6.4 存在预算经费列支应由教职工宿舍区承担的费用 

2.6.5 存在个人长期（6 个月以上）占用学校资金 

2.6.6 存在以二级单位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情况 

2.6.7 未按规定使用公务卡、银行转账等结算方式 

2.6.8 利用社会资源服务学生存在学校分成比例过高损害学生利益情况 

3 资产及招标采购管理   

3.1 存在固定资产管理不到位，账实不符 

2017-2019年自查
自纠报告中单独
报告并承诺。 

3.2 存在低价或无偿出租出借国有资产的情况 

3.3 存在未经审批或公开招标出租房产情况 

3.4 采购预算编报不及时、不准确、不全面 

3.5 未编报采购预算而私自采购 

3.6 
存在调研不够、论证不充分而导致的预算执行慢、预算额度与中标价格差
额悬殊的情况 

3.7 存在因预算和技术参数不准确导致的废标情况 

3.8 存在履约验收不及时、未按规定程序要求组织实施的情况 

3.9 存在预算支付进度慢或拒绝支付的情况 

3.10 存在工程招标项目违规转包、分包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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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按以下收入表现形式私设“小金库”   

4.1 利用学校国有资产取得的各种经营性收入、处置收入 

2017-2019年自查
自纠报告中单独
报告并承诺。 

4.2 举办、联办的各种学历班和培训班收入 

4.3 收取的各种赞助、捐赠款，外单位给付的折扣、手续费、业务费、咨询费 

4.4 收取各种形式的押金、保证金 

4.5 出借资金及银行存款所产生的利息等投资收益 

4.6 各种罚没收入，各类协会、学会的会费收入 

4.7 
代办、代收款项，包括接受外单位及上级主管部门委托收取的各种基金、
收费等 

4.8 以虚假经济活动和假发票套取资金 

4.9 虚列会议费、培训费和出国（境）费用、咨询费、手续费套取或转出的资金 

4.10 机房上机、办证、各类考试收取的资金 

4.11 各类法人单位开展经济业务未入账资金 

4.12 使用“小金库”款项购买消费卡 

4.13 其他应纳入而未纳入学校账内核算的资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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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 

严肃财经纪律和“小金库”检查工作 
自查自纠工作报表模板 

 

2017-2019 年创收收入明细账 
单位： 

   
金额：元 

凭证日期 凭证号 社会服务项目 
财务入账部门

项目号 
收入金额 缴费方式 

收费许可类型（审批、

备案或合同）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累计             

主要负责人签字： 填表人签字： 

 

 

 

 

 
 
 
  
 

中共山东理工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2020年 1月 3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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